
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规范性文件

湖

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

- 1 -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关于印发《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的通知

工信部信软〔2019〕63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

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

潜力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7〕40 号）要求，为深入开展信

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工作，制定《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2019 年 3 月 18 日

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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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

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7〕40 号）要求，稳步

推进载体建设、发挥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、打造区域性信息消费

创新应用高地、规范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工作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信息消费示范城市是指积极开展信息消费相关工作，

符合信息消费示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条件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授

予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称号的城市。

第三条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分为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和

特色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两类。

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在提高信息消费供给水平、扩大信

息消费覆盖面、优化信息消费发展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示范。

特色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结合本地优势，在生活类信息消

费、公共服务类信息消费、行业类信息消费、新型信息产品消费

等四大重点领域的某一个或多个方向独具特色且具有核心竞争

力，进行特色示范。

第四条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工作的

组织开展和推进管理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（以下统称省级工业和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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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化主管部门）负责组织本地区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的建设工作，

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信息消费示范城市进行指导和管理。

第二章申报条件

第五条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实行申报制，凡具备条件的城市均

可申报。其中，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可直接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

报，其他城市（地级市及以上）须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

门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报。

第六条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申报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申报城市重视发展信息消费，有明确的机构推进相关

工作，并积极主动进行示范城市建设。申报城市将信息消费工作

列入市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重点工作任务或绩效考核项。

（二）申报城市信息消费环境良好，实施支持性政策，已建

成或计划在未来三年内立项建设信息消费体验中心或信息消费

公共服务平台等。

（三）申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，增长动力较为强劲，居

民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、较强的信息消费意愿和能力。信息消费

应用示范基础好、普及度高、推广性强。

（四）申报城市具备较强的信息产业实力，新技术、新产品、

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活跃，网络覆盖、移动支付、快递物流等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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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支撑能力坚实，引导政策和配套措施完善。

（五）申报城市已开展或计划开展信息技能培训、信息类职

业技能大赛、研讨会、论坛、展览展示等各类活动。

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原则上严格总量控制。

第七条特色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申报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申报城市重视发展信息消费，有明确的机构推进相关

工作，并积极主动结合地方特色进行示范城市建设。

（二）申报城市信息消费环境良好，实施特色领域支持性政

策。信息消费相关工作推广性强。

（三）申报城市在特色领域总体发展水平较高，在全国具有

领先地位。

（四）申报城市已建成或计划在未来三年内立项建设特色领

域信息消费体验中心，已开展或计划开展特色领域的信息技能培

训、职业技能大赛、研讨会、论坛、展览展示等活动。

特色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原则上按生活类信息消费、公共服

务类信息消费、行业类信息消费和新型信息产品消费等四个领域

总量控制。

第八条申报城市只能从“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”和“特

色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”中选择一项申报。申报特色型信息消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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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范城市可以选择若干特色领域同时申报。

第三章申报流程

第九条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申报由城市当地人民政府牵头，统

筹协调相关部门资源和组织申报工作。

第十条市级人民政府将申报材料上报至所在省工业和信息

化主管部门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初审后将申报材料原件

及电子版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。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由市人民政

府直报工业和信息化部。

第十一条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申报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城市所在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的初审推荐文件

（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不需提供）；

（二）《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）和《信息

消费示范城市申报书》（见附件 2），相关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

部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工作主管职能部门公开或认定的数据

为准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
第十二条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审查内

容包括申报城市是否符合基本条件、申报材料是否齐全等。对通

过形式审查的城市，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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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（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），评审通过后，组织现场答辩，最终

结果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公示。

第十三条工业和信息化部对通过评审的信息消费示范城市

下发文件正式公告，并授予“信息消费示范城市（综合型）”或

“信息消费示范城市（特色型）”称号。

第十四条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则上每年对信息消费示范城市

申报结果进行集中公告一次。

第四章示范工作

第十五条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应顺应新形势、新趋势，建立完

善协同推进机制，明确部门职责，积极落实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

相关工作，协同推进落实数字经济、大数据、“互联网+”等国

家重大战略。

第十六条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部省市协同工作机制，加强对

示范工作的督导检查和监测管理。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应积极配合

和支持，定期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当地信息消费工作进展情

况。

第十七条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对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在规划

布局、品牌宣传等方面的支持，推动示范城市信息化和软件服务

业相关的重大项目发展。对获评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称号的地方，



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规范性文件

湖

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

- 7 -

在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、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等方面给予鼓励支

持，推动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发展与相关工作联动推进，充分发挥

示范带动作用，引导更多地方加快推动信息消费工作。

第五章动态管理

第十八条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信息消费示范城市进行动态管

理，实行退出机制。

第十九条已获评的信息消费示范城市每年提交工作进展报

告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城市进行复查评估，适时组织专家进行

实地评估，对于通过复查评估的信息消费示范城市，继续保留信

息消费示范城市称号。

第二十条对于已获评的信息消费示范城市，出现以下情况之

一的，将直接公告退出，撤销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称号：

（一）发现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；

（二）复查评估不合格；

（三）发生破坏信息消费环境的重大事件；

（四）消极应付示范工作等。

第六章附则

第二十一条本办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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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申报表

附件 2：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申报书

附件 3：信息消费示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


